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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书

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业服务中心：
1、 根据已收到的贵单位食堂的招标公告，我单位经研究招标公告内容和现场实地考察后，我方愿以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）的月租金，按公告的条件承包上述项目。
2、 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在签订合同后，按合同要求经营食堂至合同期满。
3、 我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公告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，在此期间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，我方将受其约束。
4、 贵中心的招标公告、中标通知书和我方本投标文件将构成我们双方的合同附件。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期：
